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现对该项目进行第二次环评

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项目环评信息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

项目性质：改建

行业类别：N7724危险废物治理业

建设单位：华乐合金公司

建设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板桥综合产业园华乐合金公司厂区内

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 8000万元。

生产制度和定员：年操作时间 330天/年，两班 24小时工作制，全年操作

7920小时；员工从厂内其他岗位调配，不新增员工。

二、项目工艺由来

项目工艺由来及可行性

本次改建项目由浙江东天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核心技术，公司成立于

2001年 6月，前身为“杭州东天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由自然人股东和当时的

国家海洋局杭州水处理中心合资设立，于 2008年 11月更名为“浙江东天虹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拥有“环境工程专项乙级（大气污染防治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

工程设计资质（建设部颁发，证书编号：A233008288。同时还拥有“环境污染治

理工程总承包资格（浙江省环保厅颁发，证书编号：浙环总承包证 A（甲级）-005

号，包含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及生态修复）”、“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专项设计

认可证书（浙江省环保厅颁发，证书编号：浙环专项设计证 A（甲级）-004号），

包含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及生态修复”等资质证书。

浙江东天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投入大量资源对盐泥的资源化过程进行技术

开发，期间经过实验室小试及工业性小试和中试等大量的实验论证，得出了从物



料配伍、干燥、还原分解和烟气制酸等的全流程工艺优化参数，同时与长沙有色

冶金设计研究院、中冶研究总院株洲火炬工业炉窑制造公司、江苏永纪集团化工

设备有限公司等装备制造商合作，实现了全套装备的国产化，根据浙江东天虹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实验论证的结果说明其所设计的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系统中的

主要工艺实际可行。

2020年 7月 13日，华乐合金公司委托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对 2.48万吨/年

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生产工艺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并出具了意见（苏钢协

函字[2020]016号），意见认为项目采用的生产工艺路线总体合理可行，项目的

投运可解决华乐合金酸洗盐泥和污水站污泥的出路问题，同时消除工业固废转运

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有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项目的建设与苏政办发[2018]91

号要求相符合，且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鼓励类项目。

三、建设相符性分析

1、政策相符性

（1）与国家产业政策的相符性

对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四十三、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中第 15

条：“‘三废’综合利用与治理技术、装备和工程”，属于鼓励类项目。

（2）与地方产业政策的相符性

根据《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年本）（苏政办发

[2013]9号）文件以及修改通知（苏经信产业[2013]183号）中“二十一环境保护

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中第 15条：“‘三废’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属于鼓励类。

本项目不属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苏

政办发[2015]118号）中的限制类或淘汰类项目，为允许类项目。

对照《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苏

政办发[2018]91号）第三条，第 5项引导企业源头减量，“危险废物年产生量 5000

吨以上的企业必须自建利用处置设施”，本项目属于企业配套的用于处理危险废

物酸洗盐泥和水处理污泥的综合利用设施，与苏政办发[2018]91号要求相符合。

本项目原于 2019年 12月 26日取得连云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备案，备案

文号：连区开审备[2019]26号，后因项目名称变更备案，原备案证作废，新备案



证号为：连区开审备[2020]23号，项目代码为：2019-320753-77-03-672115。

2、选址可行性

（1）选址可行性分析

对照《关于报请审批<连云港板桥综合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

请示》（连规发[2017]19号），板桥综合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范围主要

位于板桥纵五路西北、横二路西南。具体调整内容为：地块规划用地性质由二类

工业用地调整为三类工业用地，并取消位于地块内的规划支路。

本项目为华乐合金公司不锈钢热处理酸洗工艺产生的酸性盐泥的处理设施

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建设地址位于华乐合金公司现有厂区内，用地性质为三类工

业用地，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预测结果显示，在项目严格实施环保措施

后，项目的建设对周围环境影响可控，且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住区等敏感保护目

标。

（2）与江苏省用地政策的相符性

本项目所在厂区用地规划类型为三类工业用地，不属于《江苏省限制用地项

目目录（2013年本）》和《江苏省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3年本）》中所列项目，

因此，项目选址与《江苏省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3年本）》和《江苏省禁止用

地项目目录（2013年本）》相符。

（3）与江苏田湾核电站周边 10km范围相容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华乐合金公司原有厂区内，距离田湾核电站约 8km，项目不新

增用地，最终产物为盐泥处置后的分解窑出料（金属氧化物）和烟气制酸系统产

出的硫酸，符合《江苏田湾核电站与周边 10km规划相容性分析专题报告》中周

边 10km范围危化项目容量限制及准入要求。对照“田湾核电周边 10km范围危

险化学品准入负面清单”，硫酸不在负面清单范围内。因此，本项目符合田湾核

电站 10km准入条件。

四、评价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经调查，2018年连云港市环境空气中，SO2、NO2年平均浓度、CO日均

值的第 95百分位浓度均符合国家二级标准要求；臭氧 8小时第 90位百分位浓

度、PM2.5年平均浓度均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值。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连云港市环境控制

属于不达标区。本次补测的硫酸雾、氟化物、、二噁英、铅、镍、铬、汞、砷、

氨浓度满足相应标准值要求。

（2）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断面各因子均能满足烧香河 3类水质要求和排淡河 4类水质要求，与连

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发布的《2019年 1-10月全市水环境质量状况通报》内监

测情况相符。

（3）声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环评期间对项目区域环境噪声进行了现状监测，根据检测结果，所测点

位均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

（4）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地下水监测日期为 2020年 03月 07日，布设地下水取样监测点位 5个，水

位监测点 10个（含 5个取样监测点），包气带监测点位 1个，根据监测结果，

项目地区的地下水中，钠离子、氯离子、氨氮、氟化物、耗氧量、溶解性总固体

的监测值较高，分析原因，与该地区临近大海，受海水渗入地下水影响有关，该

地区地下水不适宜作为饮用水源。

（5）海水环境质量现状

评价结果表明：近海海域海水水质各因子均满足《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第四类标准的要求。

（6）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土壤类型厂界内设 4个土壤监测点位（3个柱状样点 T1、T2、T3，1

个表层样点 T4），厂界外设 2个土壤监测点位（2个表层样点 T5、T6）。采样 1

次，监测 1天，从现状监测结果看，各层土壤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中第二类用地

筛选值标准，说明该地区土壤质量较好，基本未受污染。镉、汞、砷、铜、铅、

镍等 45项土壤指标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

五、企业拟采取的环保措施概述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来源于综合库房内配料、上料产生的粉尘（含镍、铬、氟化



物）；西侧库房内酸洗盐泥挥发的少量硫酸雾、分解窑出料的装卸粉尘；干燥窑

产生的粉尘（含镍、铬、氟化物）、SO2、NOX、SCR脱硝工艺中的少量逃逸氨气；

分解窑产生的粉尘（含镍、铬、氟化物）、二噁英类、NOX、SO2和 SO3（以硫酸

雾形式排放）。

企业在综合库房内配料间设置顶部集气罩对配料产生的扬尘进行收集后经

过 2级水喷淋塔吸收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 DA-022排放；上料时采用三面围

挡的半封闭集气罩，收集效率可达 95%以上。上料时产生的粉尘经半封闭集气

罩收集后进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再经过 2级水喷淋塔吸收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

DA-022排放。

企业在西侧库房内加装集气罩收集库房内酸洗盐泥挥发的硫酸雾以及分解

窑出料装卸产生的粉尘，收集后经一级碱吸收处理后通过排气筒 DA-023排放。

干燥窑产生的粉尘和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SCR脱硝和碱吸收塔吸收

处理后通过 30m排气筒 DA-023排放。

分解窑产生的粉尘和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进制酸净化系统及制酸转化

系统处理后，再通过 2级碱吸收塔吸收处理后，经静电除雾器后通过 50m排气

筒 DA-024排放。

（2）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不新增生活污水排放。

（3）固废

所有固废均进行无害化合理处置，不外排。

六、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大气环境

综合库房配料及上料粉尘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和二级水喷淋处理后，粉尘、镍、

氟化物的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铬

的排放浓度满足《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6-2012）要求，西侧库

房酸洗盐泥挥发的少量硫酸雾经一级碱吸收处理后的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

干燥窑废气经布袋除尘器、SCR脱硝系统和碱吸收处理后，处理后的粉尘、

氟化物、SO2、NOX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19）



要求，处理后镍、铬的排放满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

中表 3排放限值，处理后的氨的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的要求。

分解窑废气经布袋除尘器、烟气制酸系统、二级碱吸收处理后，处理后的

SO2、粉尘、镍、铬的排放满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

中表 3 排放限值，氟化物的排放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3728-2019）要求，NOX、硫酸雾的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要求。

综合库房和西侧库房的无组织废气经采取封闭厂房的措施后，粉尘、氟化物、

镍的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铬的排放满

足《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6-2012）要求。

（2）地表水环境

本项目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水全部送至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高

炉冲渣，不外排；不新增生活污水排放。故本项目建设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

小。

（3）声环境

项目的各噪声设备均得到了较好的控制，经预测，正常情况下厂界均能达标，

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很小。

（4）固废影响

项目产生的各种固体废弃物全部安全处理处置，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5）地下水及土壤环境

项目正常运营对地下水及土壤环境没有影响，但应做好厂区车间、综合库房、

储罐区、危废库、污水管网等防渗工作，防止事故状况下渗漏对厂区地下水及土

壤环境的污染。

根据工程分析确定的污染物排放源强，通过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地

下水环境、土壤环境以及固体废弃物的影响预测分析，表明本项目实施后对附近

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地下水环境、土壤环境及环境敏感点的影响较小。

七、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本项目为 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是对原有盐泥资源化利用



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1、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和噪声在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后，

可实现达标排放。

2、项目建成后对区域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3、项目从工艺技术、节能降耗、综合利用和污染物治理上都体现了清洁生

产的原则。

4、项目采取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应急措施具有针对性，可将风险事故

隐患及风险事故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达到环境可以接受的水平；项目风险防

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可靠且可行；项目从环境风险角度分析可行。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2.48万吨/年盐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地方相关规划，项目选址可行。在认真落实设计及环评提出的各项

污染防治及风险控制措施后，污染物能够稳定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可控，项目

环境风险在可接受水平内，项目建成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影

响效益。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是可行的。因此，从环保角度论证，本项

目建设是可行的。


